
To：辜子修 教師  1101 教務處 

期末考-通知 
(一)茲訂於 12 月 30、31 日(星期三、四) 2 天，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高三甲.乙.丙、與體高三甲之期末考。 

(二)命題試卷：請於 12 月 23 日(三)前，繳交至 教務處 櫃檯 林小姐。 

(三)成績輸入：開放期間至 110 年 1月 8日(五)中午 12：00 止，請教師進入本校成績處理系統輸入。 

(四)附上考試科目及時間表(背面)，若有疑問洽教務處教學組長(分機 1103)。 

(五)各科（含綜高）專業科目試題，請自行協調教師命題，相同科目儘量採統一命題方式。 

(六)負責統一命題科目之教師，請依教學研究會所訂定之命題表。 

(七)體育班之各科試題，煩請任課教師自行命題。 

(八)段考採隨堂監考，任課教師請務必準時監考。  

(九)請注意監考節次及時間，因故無法監考者，請自行調課或請他人監考，並通知教務處教學組。 

※符合學期補考： 

  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 9條，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有不及格科目，如一般學生：成績達四十分，應

予補考。 

  若有補考學生，則請命題教師另行繳交「學期補考試卷 1份」，謝謝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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